公告送达企业名单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处罚款金额
	主管税务机关
	送达文书编号

	
	贵州崔丝娜科技有限公司
	91520114MAAK08996N
	50万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筑税二稽罚〔2025〕65号

	
	贵州铭锦行汽车销售中心（个人独资）
	91520111MADW833U6F
	30万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花溪区税务局
	筑税二稽罚〔2025〕63号


    告知事项：

一、正式文书请前往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地址：贵阳市富水北路76号508室）领取

二、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联系人：刘庭毅 刘祥国
四、联系电话：0851-85805046
